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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7/2021_2022__E5_A6_82_E

4_BD_95_E6_AD_A3_E7_c46_77736.htm 农产品收购业务专用

发票是收购农、林、牧、渔、水产品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计

算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凭证。在使用中企业一般是按自行收购

、自行开具、自行计算进项抵扣的办法操作。但有的企业因

操作不当，造成不能及时抵扣或不允许抵扣的现象，这给企

业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 企业在使用农产品收购业务专用发

票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首先，要注意使用范围。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在向农业生产单位和个人，收购其自产的免税农产

品的，可以开具农产品收购业务专用发票，并按规定计算进

项税进行抵扣。一般纳税人向农业生产单位收购免税农产品

，要根据农业生产单位开具的普通发票填开农产品收购业务

专用发票，并把农业生产单位开具的普通发票（发票联）作

为农产品收购业务专用发票的附件。 一般纳税人向非农业生

产者购进农产品，应按规定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普通发票

，否则开具的农产品收购业务专用发票不得计算进项税进行

抵扣。 其次，一般纳税人使用农产品收购业务专用发票收购

农产品并计算进项税进行抵扣，须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另

外，在按规定对象开具农产品收购业务专用发票时，应逐栏

逐项填写，防止因项目填写不规范、不合法而影响进项税抵

扣。 开票时还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在农产品收购业务专

用发票抬头“出售人”处应注明出售人的税务登记号，出售

人没有办理税务登记的，应注明农业生产者的业务推销员或

农业生产者本人的身份证号码，并由收款人签名，否则不得



计算进项税进行抵扣。2.农产品收购业务专用发票上填开的

金额为收购某农业产品时实际支付给农业生产者的价款以及

所缴纳的相应农产品特产税，除此价款以外的一切费用不得

记入票面金额，否则不得计入进项税进行抵扣。 此外，在抵

扣申报的环节上，收购单位除向税务机关报送“农产品收购

业务专用发票”抵扣联外，还应随同报送“增值税收购业务

专用发票抵扣明细表”。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申报的有关凭证

资料经审核确认后，凭农产品收购业务专用发票上注明的金

额依照13％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进行抵扣。这是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今年初下发的《关于提高农产品进项税抵扣

率的通知》（财税［2002］12号），从2002年1月1日起，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业生产者销售的免税农产品进项税额扣

除率由10％提高到13％的规定执行。 另外要注意的是抵扣时

限的规定，工业企业购进农产品，必须在购进的货物已经验

收入库后，才能申报抵扣，商业企业购进农产品必须在购进

的货物付款后才能申报抵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